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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交建〔2022〕4 号 

 

 

 

 

各辖市、区交通运输局，常州经开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江苏省优化营商

环境条例》要求，全面建立和完善招标投标领域事中事后监管机

制，进一步规范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市场行为，营造公平、

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招投标市场环境，决定开展2022年交通工程

招标投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 

一、抽查对象 

2022年以来运用江苏交通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开展电子招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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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活动的全市（含辖市区）依法必须招标的交通工程建设项目。 

二、抽查频次和比例 

原则上每年度开展双随机抽查不少于2次，每次双随机抽查

比例不低于抽查范围内招标项目的20%。 

三、检查人员  

本次抽查工作由局建管处和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统筹负责，从

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八大队和各辖市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交

通建设招标投标行政监督管理人员中随机抽取检查人员。如抽到

被检查项目的行政监督人员则自动回避。 

四、抽查内容  

依据《电子招标投标办法》相关法律法规，对交通建设项目

电子招标投标活动进行抽查，详见《常州市交通建设项目电子招

标投标活动监管事项检查清单》（附件1）。 

五、抽查工作安排 

抽查工作计划于6月下旬和12月下旬开展，具体时间、地点

另行通知。 

（一）双随机抽取。通过江苏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双随机抽

取系统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，并对外公开。 

（二）抽查组织。检查人员根据抽取结果开展集中抽查工作，

抽查完成后形成抽查记录表（详见附件2）。  

六、结果处理和公开 

对发现的问题应列出整改清单，限期整改，同时做好跟踪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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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属于其他部

门管辖的问题，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查处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

司法机关。自抽查结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和相关

处理决定在本部门网站和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公布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1．项目招标人可参照检查事项清单提前开展自查工作，对

自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，逐项整改销号。 

2．项目招标人应履行法定义务，按要求认真提供被抽取对

象的有关资料，确保资料真实可靠，对消极对抗、弄虚作假者将

依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同时，应严格按照整改要求限时完

成整改，并按时反馈抽查工作组。 

3．检查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要求，

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，保守检查对象的商业秘密。 

联系人：侯琴，联系电话：85686231。 

 

附件：1．常州市交通建设项目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监管事项

检查清单 

2．常州市交通建设项目电子招标投标活动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检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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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

2022年6月16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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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 

 

（一）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 

1．招标文件是否按国家及行业招标文件范本编制；  

2．招标文件中有无设定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投标人；  

3．招标文件设置资格条件是否符合工程项目的特点和需要；  

4．投标保证金收退情况； 

5．各类保证金优惠政策落实情况； 

6．信用承诺书制度落实情况。 

（二）开标评标定标 

1．是否按照规定在省综合专家库中抽取专家； 

2．是否按照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评

审； 

3．是否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确定中标人； 

4．是否依法及时公开开标、评标、中标相关信息。 

（三）异议、投诉处理 

是否对招投标过程中的异议、投诉及反映的问题进行及时有

效处理或整改。 

（四）签订合同 

1．是否按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订立合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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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合同内容是否与招标文件的核心条款相违背，合同内容、

价款是否合理；  

3．是否签订《廉政合同》。 

（五）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

招标投标工作情况书面报告是否及时上报。 

（六）其他需要检查 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要求，检查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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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“ ”  

项目名称： 

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

1 
资格预审文件

和招标文件 

1．招标文件是否按国家及行业招标文件范本编制； 

2．招标文件中有无设定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投标人； 

3．招标文件设置资格条件是否符合工程项目的特点和需要； 

4．投标保证金收退情况； 

5．各类保证金优惠政策落实情况； 

6．信用承诺书制度落实情况。 

 

2 开标评标定标 

1．是否按照规定在省综合专家库中抽取专家； 

2．是否按照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评审； 

3．是否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确定中标人； 

4．是否依法及时公开开标、评标、中标相关信息。 

 

3 异议、投诉处理 
是否对招投标过程中的异议、投诉及反映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

处理或整改。  



— 8 — 

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

4 签订合同 

1．是否按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订立合同； 

2．合同内容是否与招标文件的核心条款相违背，合同内容、 

价款是否合理； 

3．是否签订《廉政合同》。 

 

5 
招标投标情况

书面报告 
招标投标工作情况书面报告是否及时上报。 

 

6 其他需要检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要求，检查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。 
 

 

 

   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16日印发 


